附件2

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3]关于《江苏省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
规定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决策部署，破解开发利用堵点难点，压实各方主体责任，激发要素价值释放活力，省数据局牵头编制了《江苏省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规定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起草背景
当前，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政策体系不断完善、实践探索持续推进，已进入深化实施与机制发力的关键阶段。国家层面，2024年以来，《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》等政策出台，形成授权运营“1+3”制度体系。《政务数据共享条例》为厘清部门职责、规范共享流程提供了刚性依据。国家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健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。我省连续出台《江苏省数据条例》等法规规章，率先制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、授权运营、数据产业等系列政策文件，大力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工作落地实施，为编制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奠定坚实政策和实践基础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主要内容
《规定》共4章24条，包括总则、责任内容、奖励与责任追究、附则，构建责任明确、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体系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第一章 总则。主要阐述制定本责任制文件的目的依据、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。
第二章 责任内容。分层级、分环节明确各相关主体的具体责任要求：一是政府层面，突出组织领导、规划保障、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等责任。二是数据部门层面，聚焦统筹规划、制度标准制定、监督管理等责任。三是部门单位层面，强调落实首席数据官制度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规定目录编制、数据供给、共享使用、质量管理等主体责任。四是运行管理机构层面，明确其在平台运维、归集治理以及推动共享开放、授权运营等方面的责任。五是运营机构层面，明确其承担授权范围内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责任。六是具体岗位人员层面，明确主要负责人、首席数据官及领导班子成员等责任。七是强化安全监管，网信、公安等部门单位，加强开发利用安全监管。八是加强协同监管，明确财政、国资等部门单位在监督检查、预算绩效管理及国有资产监管等方面的监管。九是开展审计监督，审计机关依法对开发利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。十是加强纪律监督，强化对责任落实、权力运行、制度执行、安全管理和政策落地的监督检查。
第三章 奖励与责任追究。健全奖励与责任追究机制，对工作成效显著部门单位及个人，按照规定给予激励；建立授权运营收益分配机制。对未履行责任或存在严重问题的依法处罚、追究责任。设置尽职免责条款。
第四章 附则。规定本责任制文件施行日期等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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